	教育服務役役男退役作業流程表

	項次
	工作項目
	時間
	參加(辦理)人員
	辦理事項

	1
	退前作業
	役男退役
前4個月
	本局承辦人
	繕造替代役役男退役名冊，函送需用機關核定，製作退役證明書。

	2
	離營座談
	每月
	1.教育局代表

2.當月退役役男
	1.慰勉及表揚服勤優秀人員

2.役男疑問解答。

3.反應建議事項。

	3
	繳交役籍資料
	退役前15日
	服勤處所管理人
	由服勤處所將資料轉至教育局統一辦理。

	4
	申請返鄉旅費
	退役前1週
	退役役男向服勤處所申請
	依「國軍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規定」之規定，向服勤處所申請。

	5
	辦理離職手續及繳交裝備
	退役前3天
	依照離職單流程，由役男親自辦理
	1.將裝備繳回服勤單位

2.依退役離職程序單之順序辦理離職手續。

	6
	退役離職
	退役當日上午11時30分至11時50分至教育局辦理退役手續(24時前仍具役男身分)
	退役役男至教育局辦理
	役男完成離職程序後，將程序單交至教育局，由承辦教官查驗合格後發給退役證明書。

	備考
	1.服勤處所管理人退役役男申請返鄉旅費等相關事宜。

2.服勤處所管理人繳交役籍資料前應先行完成退役役男相關役籍資料檢查、登載及留存。
3.服勤處所管理人應於當日管制退役役男至教育局辦理退役手續，並提醒相關安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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